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第三屆第二次
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紀錄

1、 時間：95年12月22日（星期五）下午6時整
2、 地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一會議室
3、 主持人：吳董事長澤成
記錄：郝采玲
4、 出席人員：簡董事太郎、吳董事財順、許董事高明、黃董事美娜（簡董事太郎代）、黃董事明耀、徐董事明淵、陳董事宇全、淨董事良、孫董事健忠（黃董事明耀代）、黃監察人叔娟、孫監察人天生、黃監察人淑端
5、 請假人員：陳董事武雄（由工業總會陳理事煌銘代理）、張董事平沼、黃董事茂雄、陳董事長文、杜董事明翰
6、 列席人員：本會黃執行長文曲、尤組長杏暖
7、 主管機關代表：行政院第一組賈科長裕昌、行政院第三組汪長志隆、內政部社會司陳科長其勳
8、 董事長致詞：感謝各位董事及監察人撥冗出席，並歡迎黃監察人叔娟加入。現在會議開始，請依程序進行。
9、 本會上（第三屆第一）次聯席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  鑒察案。
決定：准予備查。

10、 工作報告：

（1） 本會監察人呂秋香小姐，本職機關行政院主計處來函表示，因業務需要推薦該處第二局黃簡任視察叔娟接任，已報奉  行政院95年10月27日院授人力字第0950026820號函核定，請備查案。

   決定：准予備查，並依程序辦理法人變更登記。
（二）本會董事王令麟先生，擔任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第六屆理事長任期屆滿，頃該會95年11月30日函表示第七屆理監事於95年11月10改選由張平沼先生當選第七屆理事長。本會董事擬改聘張平沼先生繼任案已函報內政部轉行政院聘任中，請備查案。

    決定：准予備查，俟行政院核定後依程序辦理法人變更登記。
（三）本會人事異動，請備查案：

1、本會業務組組長原由工程會鐘技士政信兼任，因鐘員本職已他調，自95年9月15日起改由工程會陳技士曉莉兼任。

2、本會專職人員楊金牡丹女士自95年6月19日起離職，為利會務推動，自 95年8月1日起聘請郝采玲女士繼任。
      決定：准予備查。
（四）本會截至11月30日止，除活期存款2,445萬8,952元外，定期存款金額（含創立基金3,000萬元）累計為9億9,000萬元，分別存於台灣銀行、陽信商銀、台新銀行及中國信託等4家銀行，預估利息收入為1,846萬元，請備查案。

       決定：准予備查。

（五）95年度0609豪雨、碧利斯風災等重大天然災害死亡者，本會共計賑助8人、賑助金額新台幣320萬元，請備查案。

決定：准予備查。

（六）屏東縣政府95年7月17日函為屏東市郭朱秀月女士於94年間因0612水災死亡發給死亡賑助金40萬元，請備查案。

       決定：准予備查。

（七）95年度重大天然災害安遷賑助申請補助案，共計賑助2縣，28戶，67人，新臺幣67萬元，請備查案。

決定：准予備查。

（八）95學年度第1學期助學金申請案，本會共計賑助64  人，核發助學金14萬元，請  備查案。

  決定：准予備查。

十一、討論事項

（一）案由：謹提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議：「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第6條增列第2項：「但前項所訂期限非可歸責於受災災民或其家屬者不在此限。」；其餘部分照修正草案通過，檢附「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P.6~p7）。
（二）案由：謹提本會「助學金申請辦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議：1、第4點「申請資格」，修正草案建議刪除「及未領取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之字句不予修正，即保留原條文。
     2、第6點核發名額及金額：

（1）修正草案第1款「大學院校及五專（後二年）」，修正為「大學校院、二專及五專（後二年）」。

（2）修正草案第2及3款均屬於中等教育階段，故合併列為一款，發放名額亦合併計算，即修正為「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年）：每學期75名」。
           3、第7點審核，修正草案為「由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之董事及監察人七人審查小組審查之」，修正為「由本會董事及監察人組成之審查小組審查之」。
          4、其餘餘照修正草案通過，檢附「本會助學金申請辦法」修正前後對照表如附（P.8~P10）。
（三）案由：謹提「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宅重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草案）」，請審議案。                                     

決議：草案修正通過，檢附「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宅重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如附（P11~P20）。

（四）案由：謹提本會96年度「業務計畫（草案）」，請審議案。                                   

決議：1、照案通過。

      2、各位董事、監察人如有任何建議事項，請隨時通知本會。
（五）案由：謹提本會96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請審議案。               
決議：將案由之「歲入歲出」字句刪除，另表內之「累積盈餘」修正為「累積餘絀」，其餘部分照案通過，檢附本會96年度預算書如附（P.21），請確實執行。
十二、臨時動議

十三、散會（19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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